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生产安全事故

信息报告和处置工作的通知

​云安监管〔2014〕114号

各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滇中产业新区经贸局：
时值年终岁末，生产经营处于旺季，事故易发多发，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工作，建立健全反应快速、运行有序的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工作机制，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有效处置生产安全事故，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全面提高事故信息报告时效性

（一）严格应急值班值守制度。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必须设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值班值守机构，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制度，明确值班人员24小时不间断岗位值班，确保及时接报和处置生产安全事故信息。
（二）严格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各级安全监管部门接到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后，要严格按照事故报告的时限、内容和要求逐级上报：
1.重大和特别重大事故信息，要在事故发生后2小时内上报至省安全监管局。
2.较大事故和较大涉险事故信息，要在事故发生后5小时内上报至省安全监管局。事故具体情况一时难以核实清楚的，可先向省安全监管局电话报告事故概况，随后及时报告文字材料。
3.加强事故跟踪调度，及时续报事故抢险进展情况。重特大事故和社会影响重大的事故要每天早、晚各续报1次；较大事故和较大涉险事故要每天续报1次，续报工作直至事故救援工作结束。
（三）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报告情况通报制度。省安委会办公室决定从2015年1月起，建立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情况通报制度，对未按规定及时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单位进行通报。各地也要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情况通报制度，督促提高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的时效性。
（四）建立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激励约束机制。省安委会办公室计划将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工作纳入安全生产责任状考核中，与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控制指标实施和行政执法等工作一并进行考核。对有瞒报、谎报、漏报或恶意迟报较大以上事故行为的，实行“一票否决”。
二、强化事故信息核查工作，依法从严查处瞒报事故行为
（一）事故举报信息的核查。各级安全监管部门接到事故举报后，要通知有关地区、有关部门立即核查。同时，要派员及时前往实地共同开展核查工作。
（二）瞒报事故的查处。对瞒报事故，一律按照提高一个事故等级进行调查处理。瞒报重大事故的，将报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派出工作组核查；瞒报较大事故的，省安全监管局将派工作组核查。
对瞒报事故的将依照新《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三、强化责任落实，切实做好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工作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工作，认真落实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负责制和部门责任制，切实改进和完善事故报告制度、方式和方法，从组织、机构、人员、装备等方面为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工作提供保障。要建立联动机制，扩展信息渠道，确保及时、有效地报告和处置生产安全事故。

请各单位将应急工作分管领导、负责科室及责任人、值班电话（见附表）认真填写后于2014年12月19日前报省局应急办。

联系人：李程，电话（传真）：0871-68371011。

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4年12月8日

附表：

云南省安全生产应急工作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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